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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的有关规定，黑龙江中联慧通智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慧通”

或“公司”）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公开转让事宜已经

召开了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了相关决议，并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联证券”或“我公司”）提交了申请。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

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调查指引》”），我公司对中联慧通

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事项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中

联慧通本次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项出具本报

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国联证券推荐中联慧通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调查指

引》的要求，对中联慧通进行了现场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事项包括基本情况、

历史沿革、独立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

展前景、重大事项等。  

项目小组访谈了中联慧通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核

心技术人员及员工，并听取了公司聘请的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中审亚太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人员的专业意见；查阅了《公司章程》、三

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变更登记资料、纳税凭证、重大业

务合同等，调查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

过上述的尽职调查工作，项目小组出具了《黑龙江中联慧通智联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尽职调查报告》。  

二、申请挂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根据项目小组对中联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中联慧通符合全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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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在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登记设立，并

于2017年3月17日整体变更为黑龙江中联慧通智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主营业务范围等均未发生重大变

化，未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未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公司整体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由此

可以确认公司设立合法，符合成立两年以上且业绩可以连续计算的条件。公司每

年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自成立以来一直依法存续。 

因此，公司符合“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要求。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及配套软硬件产品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集软硬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运营服务为一体，专注物联网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构筑核心竞争优势和发展基石，为政企客户提供独具竞争力的软

硬件产品和服务。自设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全部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有持续的经营记录。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532.63 万元、

823.08 万元、230.77 万元。 

因此，公司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有限公司时期，公司制定了有限公司章程，并根据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设立股

东会，由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设立了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未设监事会，

设监事 1 名。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增资、变更经营范围、股份制改制等事宜均履

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有限公司期间，公司治理机制及运行情况存在一定瑕疵，

如未制定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管理制度。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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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制度。公司制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等重大规章制度，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的权责范围

和工作程序，公司成立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重大决策等行为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保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

等权利。公司的重大事项能够按照制度要求进行决策，“三会”决议能够得到较好

的执行。 

公司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法定

程序制订了《公司章程》并设置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

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符合自

身经营特点、独立完整的组织结构，各机构、部门依照《公司章程》和各项规章

制度行使职权。公司机构完全独立运作，公司的办公经营场所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完全分开且独立运作，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拥有完全的机

构设置自主权。 

因此，公司符合“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经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核准，黑龙江中联慧通智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慧通有限”）于2013年7月11日成立，有限公司的设立合

法有效。 

2017 年 2 月 24 日，中联慧通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有限公司现有

8 名股东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将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

净资产 5,785,785.45 元，折合总股本 350 万股，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名册合法有效，公司股权明晰。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和股权

转让均履行了股东会的批准程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历次增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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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行为均依法在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或登记备案，均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公司符合“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有关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中联慧通与国联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

协议》，约定由国联证券作为其主办券商，具体负责推荐中联慧通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公开转让并持续督导事宜。 

因此，公司符合“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六）挂牌公司是否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股转系统公告【2016】78 号）规定

的挂牌负面清单范围，符合相关挂牌条件。具体分析如下： 

（1）中联慧通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依照《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2016〕78 号）文件，

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

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专业提供物联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及配套软硬

件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6），公司属于“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 2.3 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

之 2.3.2 信息技术服务”中的“物联网应用服务”，具体引用如下：物联网应用服务，

基于物联网的信息感知、信息传输、信息处理的能力，面向行业和公众的服务。

包括智能交通、电网、水务、医疗、环保、物流、安防、供热、供气、监控、公

共安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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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联慧通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公司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及 2015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326,280.33 元、

8,230,823.61 元、2,307,706.05 元，符合准入标准中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不

少于 1,000.00 万元的标准。 

（2）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中联慧通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无需满足“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

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的要求。 

（3）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中联慧通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无需满足“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

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

外”的要求。 

（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

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 号），涉及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

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

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 个行业。中联慧通业务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中联慧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

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的要求。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小组对中联慧通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内

核会议。参加会议的内核成员为夏波，杨艳萍，贾国平，徐莉芳，王承，罗祖智，

万梁浩 7 人，其中律师两名、注册会计师四名、行业专家一名。上述内核成员不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黑龙江中联慧通智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推荐报告 

1-5-7 
 

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

在持有拟推荐挂牌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

责的情形。 

按《业务规则》和《调查指引》中关于公司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的要求，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中联慧通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内核小组按照《调查指引》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尽职调查报告》

进行了审阅，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调

查指引》的要求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谈、咨询等工作；项

目小组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

法律事项、业务技术事项发表了意见。项目小组已按照《调查指引》的要求进行

了尽职调查。 

2、公司已按《披露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要求，制作了《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

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3、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在哈尔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登记设立，并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整体变更为黑龙江中联

慧通智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

理层、主营业务范围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改变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未根据资

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公司整体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时间可

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由此可以确认公司设立合法，符合成立两年以

上且业绩可以连续计算的条件。 

4、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主要从事物联网平台建设及运

维服务。通过自主研发的核心应用系统软件与相关硬件之间的系统集成，为现代

农业、智慧交通、环境监测等领域提供物联网平台的设计、开发、搭建、实施、

运维等整体解决方案。公司 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均为 100.00%，主营业务明确、突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呈现

稳步上升趋势。公司报告期内有持续的经营记录，经营稳步发展，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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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制订了《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

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重大规章制度，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及经理层的权责范围和工作程序。 

公司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法定

程序制订了《公司章程》并设置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

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符合自

身经营特点、独立完整的组织结构，各机构、部门依照《公司章程》和各项规章

制度行使职权。公司机构完全独立运作，公司的办公经营场所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完全分开且独立运作，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拥有完全的机

构设置自主权。 

6、公司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公司股东名册合法有效，

公司股权明晰。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均履行了股东会的批准程

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行为均依法在相关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或登记备案，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7、公司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由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进行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工作。 

综上，中联慧通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挂牌条件，七位内核委员

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同意推荐中联慧通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 

四、推荐意见 

我公司经过对中联慧通的尽职调查，认为中联慧通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规定的关于拟挂牌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公司特推荐中联慧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

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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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请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公司规范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风险 

自 2017 年 3 月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已经制定并不断修订完善了“三会”

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的重要制度，从制度安排

上对内部控制行为予以规范。尽管股份公司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

在主办券商的辅导下，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层对公司治理、规范运作有了更为深

入的理解，但“三会”运作规范性仍有待验证和提高，公司存在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不能有效执行的风险。 

（二）技术更新不及时风险 

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具有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公司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

掌握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和新方案，升级原有技术。如果公司不能准确把握技术

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不能及时掌握新技术，调整产品研发的方向，或是不能将新

技术转化为产品或方案并及时向市场推广，将使公司丧失竞争优势，不利于公司

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公司存在技术更新的风险。 

（三）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人才是公司技术发展、创新的关键。另外，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人员对公司技术发展和创新起

到重要作用，人才是公司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取得持续发展的

关键因素。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可能出现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争夺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的情形，公司存在人才流失的风险。若人才队伍发生流失，公司的创

新能力将会受到制约，公司经营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四）经营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低的风险 

公司资产总额及净利润都逐年增加，但公司经营规模仍然较小，对抗各类风

险的能力也相对薄弱。一旦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或者业务量下降，都将

对公司的正常运转产生一定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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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收账款占比较大、周转速度较慢导致营运资金不足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2,401,202.04 元、

 4,696,996.45 元和 921,724.60 元，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 次、2.93 次、4.65

次。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大、增长快、周转速度慢。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速

度较慢主要是由于公司项目多为政府扶持类的农业物联网项目，因此政府扶持资

金的拨款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客户的回款速度。随着公司销售收入规模增

长，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加，将给公司带来营运资金不足的风险。 

（六）营业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多为政府扶持类的农业物联网项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黑龙江省、市

级农业委员会，通常于年中下达当年度的相关实施方案，在下半年对全年具体实

施的项目进行立项、采购和实施，项目验收一般集中在第四季度，公司收入存在

季节性波动风险。 

（七）市场拓展的风险 

公司长期积累的成熟技术转化成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需要市场需求的支撑

和营销体系的支持，同时也与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虽然公司业务拓展方向的

确立是建立在对市场、技术等进行了谨慎的可行性分析基础之上，同时，公司经

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成熟的经营模式、稳定的客户群体和较强的竞争优势，但

如果行业的市场动态和发展趋势与公司的预测发生偏差，或公司无法根据技术发

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无法迅速拓展和占领市

场，则存在经营业绩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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